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柔性司法，實踐修復式正義-從經驗中累積能量、攜手並進 

    今(18)日本署辦理 107年第一次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個案研討暨教育

訓練，黃檢察長玉垣感謝本署促進者及陪伴者，長期對修復式司法之努力

與奉獻。本年度共聘任有鄭秀珠小姐、曾賢熙先生、林國勳先生、廖賢娟

小姐、楊慈德先生、黃勃叡先生、劉慶南先生、李淑敬小姐、郭沛諭小姐、

鄭中睿先生、蕭博仁先生、濮家和先生、郭倩嵐小姐、林博劭先生、蘇郁

惠小姐等促進者及張春玉小姐、陳翠婷小姐、阮元良先生、盧高玉鳳小姐、

賴輝煜先生、黃月琴小姐、陳翠鑾小姐、陳衍志先生、簡再鴻先生、吳馬

劦怜小姐、賴孟祝先生、施教進先生、劉怡廷小姐、林柏霜先生、陳淼榮

先生、廖文祐先生、劉玉呅小姐、游月星小姐、黃瑞瓊小姐、洪紫琁小姐、

洪小雯小姐等修復陪伴者，合計 36位，檢察長親自頒發與會者聘書，肯定

與會夥伴們熱忱參與及精進學習精神，期盼共同為回復犯罪所造成的傷

害，和平解決社會人際衝突貢獻一份心力。 

    本署自 101年推動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以來，從法律、心理、觀護、

被害保護等領域中，引介具有社會歷練、學經歷豐富之人士擔任推動修復

式司法之要角，轉介有情感修復必要之當事人進入對談，重視被害保護及

關係修復為目的。本次個案研討由本署促進者：彰化基督教醫院濮家和心

理師，及陪伴者：本署榮觀陳衍志先生，就傷害致死修復實務案例提出研

討，並邀請學有專精之台中市律師公會廖怡婷律師擔任督導，共同討論傷

害案件中加害、被害雙方爭議，如何談述事實、情感抒發、引導對話進而

修復傷害。 

    課程並安排濮家和心理師就實際案例所促發的悲傷議題進行專業授

課，分享教學相長心得，藉以提升對悲傷中當事人之心理敏感，了解復原

過程的關鍵因素，以達同理當事人，調和彼此需求之效。學員們均感獲益

良多，對於案件處理之技巧，如何精進修復式正義，能有更深刻體會及了

解，對於未來案件之修復進行裨有助益。 
 

  

  

 


